C21一年級各學習領域評量計畫

臺南市公立六甲區六甲國民小學105學年度一年級各學習領域評量計畫
	項目

 領域
	評量次數
	評量方式
	計分標準及

比例
	學期總成績

之依據

	語

文


	本國語
	1. 定期：二次
2. 平時：不定

	一. 定期：紙筆評量
二. 平時：
1.學習態度

2.習     作

3.紙筆測驗

	每一段成績為：

定期：50﹪

平時：學習態度：10%

      習    作：20%

      紙筆測驗：20%
      
	二階段成績之平均

	
	本土語
	平時：不定


	1.朗誦評量

2.聽力測驗

3.上課表現
	朗誦評量：40%
聽力測驗：40%
上課表現：20%
	前三項之總和

	數學
	1. 定期：一次
2. 平時：不定

	1. 定期：紙筆測驗

2. 平時：
 1.學習態度
 2.紙筆測驗
 3.習    作

 
	定期：50﹪
平時：學習態度：10%

      紙筆測驗：20%

      習    作：20%

      
	前四項之總和

	生活
	平時：不定
	1.作品表現

2.作業表現
3.上課態度
4.表    演
	作品表現：2/7
作業表現：4/7
表    演：1/7

	前三項之總和

	健康
	平時：不定


	1.紙筆測驗
2.實    作

3.觀察檢核

	紙筆測驗：40%
實    作：30%
觀察檢核：30%

	前三項之總和

	體育
	平時：不定
	1.實作

2.表演

3.實踐
	實作：40%

表演：30%

實踐：30%
	前三項之總和

	綜合活動
	平時：不定


	1.學習單
2.發表

3.觀察檢核（學習態度）
	學習單：50％
發  表：30％

觀察檢核（學習態度）20％
	前三項之總和

	彈性學習
	議題融入
	平時：不定
	1.學習單
2.學習態度
	學習單：70%

學習態度：30%
	前二項之總和

	
	閱   讀
	平時：不定
	1.學習單

2.學習態度
	學習單：70%

學習態度：30%
	前二項之總和

	日常生活表現
	平時評量
	觀察檢核：

· 出席情形

· 團體活動表現

· 公共服務及校內外特殊表現
	＊依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計分


【備註】各學習領域定期評量之詳細記分標準會說明於每次定期評量前的評量通知單
